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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规〔2022〕10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用微生物菌剂
环境安全管理的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绿化市容局、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委，自贸区管

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市环境执法总队，各有

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微

生物菌剂的环境安全管理，切实保障生物技术环境安全，依据《上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上 海 市 水 务 局 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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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

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用微

生物菌剂环境安全管理的意见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
 

 

 

 

 

上 海 市 水 务 局      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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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用微生物菌剂 
环境安全管理的意见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微

生物菌剂的环境安全管理，切实保障生物技术环境安全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意见如下。 

一、夯实微生物菌剂提供和应用单位的主体责任 

微生物菌剂提供、应用单位应当高度重视微生物菌剂环境安

全管理工作，坚决防止微生物菌剂使用对人体健康、环境和生态

平衡可能造成的危害。 

微生物菌剂提供单位应当对所提供的微生物菌剂进行环境

安全评价。认真选择符合法定要求的评价单位，主动落实环境安

全评价报告提出的环境安全对策、措施和建议；保留微生物菌剂

（产品）在本市的应用记录，包括生产时间、销售数量和去向等；

制定微生物菌剂应用的环境安全控制和事故应急预案，并及时向

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；指导和协助应用单位在技术上做好微生物

菌剂应用的环境安全控制与应急处理，对微生物菌剂在本市的应

用情况进行跟踪；对环境安全评价单位出具虚假或者严重失实的

环境安全评价报告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行为，应及时向生态环境

部门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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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生物菌剂应用单位应当使用通过环境安全评价的微生物

菌剂。严格按照提供单位的指导和环境安全评价报告的要求使用

微生物菌剂，主动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；严格执行微生物

菌剂应用的环境安全控制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，加强应用过程的

环境安全管理；发现微生物菌剂对环境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

害的，应当按照环境应急预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除危

害，及时通知微生物菌剂提供单位并向生态环境部门和行业主管

部门报告。 

二、规范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单位的服务标准 

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单位应当具备微生物分类鉴定、特

性检测和环境保护研究或者评价的能力，并根据有关技术导则进

行评价。要严格遵循科学、独立、客观、公证的原则，环境安全

评价单位要对相关资料、检测数据进行全面、准确、科学的评估，

并对环境安全评价报告内容和结论负责；严格按照《环保用微生

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导则（HJ T 415-2008）》有关要求开展环境

安全评价工作，重点评价微生物菌剂所含各菌种（株）的生物学

特性及致病性、微生物菌剂及其应用过程中各类代谢产物对人畜

健康及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潜在危害等方面内容；环境安全评价

单位可以委托开展微生物菌剂检测服务，接受委托的机构应当是

从事微生物研究的合格实验室（GLP）或者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

可委员会认可的国家级专业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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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事中、事后监管和指导服务 

本市各级生态环境、绿化市容、水务、农业农村等行业主管

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用于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微生物

菌剂的环境安全管理。市生态环境局将会同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水

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委进一步健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管理工作机

制，不断提高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管理水平；各区生态环境局要加

强对微生物菌剂提供、使用和评价单位的日常监管，如发现提供

或使用未经环境安全评价的微生物菌剂等违法行为，应及时移送

市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查处；各区生态环境局要会同区绿化市容

局、水务局和农业农村委等部门建立微生物菌剂提供、使用和评

价单位信息库，加强沟通联系和信息共享，并进行动态更新，将

使用微生物菌剂的固定对象纳入年度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；各

区生态环境局、绿化市容局、水务局和农业农村委要进一步强化

行业管理，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宣贯力度，督促指导行

业内有关单位合法、合规使用微生物菌剂。 

四、推动行业协会进一步发挥自律自治作用 

各相关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积极协助政府主

管部门加强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管理，推动行业发展更加健康、

有序；推进行业协会诚信自律建设，规范企业生产和经营行为，

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，支持和引导微生物菌剂提供、使用单位

合法参与市场竞争；不断加强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管理相关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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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的宣贯、解读和培训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产品认证、能力

评估、信用评价等方面作用，营造鼓励技术研发和尊重知识产权

的良好风气；积极鼓励行业协会探索建立与微生物菌剂相关的专

家服务和组织体系，精准对接市场需求，为企业提供更多优质服

务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。 

五、施行日期  

本意见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1 月

30 日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卫生健康委，市科委，市市场监管局，各有关行业协会。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


